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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度湖南省自然科学株洲联合基金
项目申报指南

为促进省内高校、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围绕株洲经济、社

会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，吸引高端人

才，推进产学研合作，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株洲市人

民政府共同设立湖南省自然科学省市（株洲）联合基金（以下

简称株洲联合基金）。

株洲联合基金是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的组成部分，用于引

导和支持省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科研人员与株洲市内企业紧

密合作，合力解决本地企业生产实际中的关键科学问题。株洲

联合基金有关项目申请、评审和管理按照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

有关规定和《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-株洲市人民政府自然

科学联合基金协议书》执行。

一、资助原则

1、本指南是依据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统筹规划，结合

株洲市科技发展规划和实际需求制定的。

2、株洲联合基金面向已经和即将与株洲市企业开展合作的

省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的科研人员，项目不分类别，统称省

自然科学株洲联合基金项目。

3、株洲联合基金以解决区域支柱产业、优势产业、新兴产

业和民生领域中的关键科学问题，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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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。

二、主要资助方向

1.高端装备制造领域

围绕先进轨道交通装备、通用航空装备、新能源汽车装备、

高端工程机械装备、先进矿山及冶金装备、智能制造装备等方

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。

2.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

围绕高端集成电路、物联网与工业大数据、工业设计等方

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。

3.新材料领域

围绕金属新材料、硬质合金材料、先进陶瓷材料、纳米材料、

绿色建筑材料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。

4.生物与医药领域

围绕生物技术产业、农业新品种选育、深加工和新药物开

发开展相关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

5.社会民生和节能环保领域

围绕先进储能、新能源利用、重金属污染防治、污水深度

处理、大气污染治理、先进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新装备和新

产品及新工艺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。

三、有关事项

1、株洲联合基金原则上每年集中受理项目申请一次。项目

申请人须与株洲市合作企业认真沟通、准确选题，并在项目申

报时出具与株洲市合作企业的合作协议，项目依托单位须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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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联合基金资助资金的专款专用。

2、项目申请书由各依托单位报送至株洲市科技局或省基金

办（报送至省基金办的，由省基金办转交给株洲市科技局），经

株洲市科技局审核后，推荐到省基金办。


